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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试点 

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师政教学〔2016〕256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5—2020 年）》

的通知（桂发〔2015〕17 号）等文件精神，探索建立继续教育

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

进我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试点（以下简称自考学分银

行）建设，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在广西师范大学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试点工

作的通知》（桂考委办〔2015〕23 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读本科

（包括以上层次）学生参加自学本科考试的考生（下简称考生）。 

 

第二章  试点专业与课程分类 

 

第三条  根据我校的专业优势及辅修专业的学生数，暂选

定：法律（本科）、工商企业管理（本科）、会计（本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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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本科），经济学（本科）、英语（本科）、汉语言文学（本

科）、人力资源管理（本科）、行政管理（本科）等 9 个专业作

为自考学分银行的试点专业。 

第四条  专业计划的课程设置为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及

毕业论文答辩。 

 

第三章  课程学分认定 

 

第五条  公共课程，包括公共政治课和公共基础课。考生的

公共课程学分获得与认定： 

1. 考生可通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取得的课程学

分； 

2. 考生可通过在校学习期间取得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合

格成绩进行认定并兑换为相应的课程学分； 

3. 考生可通过取得认定范围内的证书进行认定并兑换为相

应的课程学分。 

第六条  考生的专业课程学分获得与认定： 

1. 考生可通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取得的课程学

分，且获得的课程数须达到专业课程总数的三分之二（含以上）； 

2. 考生可通过在校学习期间取得的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的

合格成绩，或取得认定范围内的证书，兑换为相应的课程学分，

但兑换课程学分数不得超过其专业课程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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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证书兑换的学分，此证书的内容必须与课程内容或

专业有关联性，此证书的学分才能兑换相应的专业课程学分。认

定的证书兑换分值详见附件二。各种证书的有效使用期不超过

10 年。即从获得证书之日起 10 年内，考生可凭相应的证书兑换

学分，已兑换的学分的有效期限与证书的有效期限一致，证书失

效后，系统自动注销证书兑换的学分。 

 

第四章  自学考试学分银行的开户注册 

 

第八条  考生的自学考试学分银行开户流程： 

1.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我校自学考试办公室（下简称校

自考办）提出申请，填写《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生报名表》，

且提供全日制普通在校生的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材料进行验证； 

2. 考生的材料经校自考办审核确认后，由校自考办工作人

员在考生复印件上签名确认，加盖单位公章，并报广西壮族自治

区自学考试委员会审批； 

3. 经区自考办审批通过后，考生获得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账

户，并取得自考考籍； 

4. 考生的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账户长期有效。 

第九条  校自考办负责自学考试学分银行的运行与管理，并

接受区自考办的监管。每位考生只能拥有一个自学考试学分银行

帐户，考生可通过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账户进行课程学分存入、学

分的查询以及个人信息查询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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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课程的学分认定与存储流程 

 

第十条  课程的学分申请存储时间：每年 5 月、11 月。 

第十一条  课程的学分申请存入流程： 

1. 普通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合格成绩存入：考生在自学考

试学分银行网站提交课程成绩存入申请； 

2. 证书学分的存入：考生获得附件二目录中的证书，可在

自学考试学分银行网站提交证书存入申请。 

第十二条  课程学分存入申请提交后，考生需带下列材料到

校自考办申请课程学分认定： 

1. 自学考试准考证复印件一份； 

2. 可认定学分的证书（证书名称见附件二）原件及复印件

一份； 

3. 全日制普通学历教育合格成绩单（成绩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一份。成绩单（成绩证明）必须完整体现考生姓名、学号、

课程成绩等，并加盖广西师范大学成绩管理部门公章； 

4.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证书认证审批表》或《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分银行课程认证审批表》一式两份（可到校自

考办领取或在校自考办网站下载打印）。 

第十三条 考生的课程学分认定的申请，经自治区自考办审

批通过后，课程学分数方可在自学考试学分银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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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课程合格成绩取得的课程

学分直接在自学考试学分银行存储。 

第十四条  学分认证费用 

考生申请学分认证须缴纳一定的费用，认证费用按照物价局

许可标准收取。考生根据其所要认证专业的总学分向认证单位缴

纳认证费用。 

 

第六章  自学考试报考 

 

第十五条  考生在国家公布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时

间内报考。 

第十六条  考生在自学考试的报考时间内，可在网上报考或

到校自考办现场报考，按规定缴费后方可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 

若考生修读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或以上层次）专业已毕业，

且自考本科专业未毕业，可到原籍或工作地市的招生考试院（自

考办）报考，继续参加自考本科课程的考试。 

 

第七章  毕业与学位 

 

第十七条  参加自考学分银行的考生，依据自考本科专业考

试计划考完全部规定课程（含实践性环节考核、毕业考核），成

绩合格，学分认定通过，思想政治鉴定合格，且全日制普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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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上层次）专业准许毕业，方可申请办理自学考试本科毕业

证。 

第十八条  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办理流程：考生按规定填写

并提交毕业申请材料，且附全日制普通本科（或以上层次）专业

的毕业证书复印件（无毕业证书复印件者，可附学籍管理部门出

具的学历证明），并按规定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备查，由校自考办

进行毕业初审和毕业申报工作，经区自考办审核通过后，颁发自

学考试毕业证书。 

第十九条  自考本科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和我校自考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规定条件的，由学校成人教

育学院全面审核通过后，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学士

学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成人教育学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学

校学分银行试点工作委员会学分银行管理办公室根据具体情况

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从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1. 相关专业考试计划 

       2. 学分银行证书兑换分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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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B020010 经济学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B020010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6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8  

5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6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7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1 实践环节 

8 00138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4 

专业课 

其中 4门课

必须参加

统考 

9 00139 西方经济学 6 

10 00140 国际经济学 6 

11 00141 发展经济学 6 

12 00142 计量经济学 6 

13 00143 经济思想史 5 

14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 总学分：71学分。 

2. 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3. 不选考 00015 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

课改为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

专业所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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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011 会计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B020011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8  

5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6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7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1 实践环节 

8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6 

专业课 

其中 6 门

课必须参

加统考 

9 00158 资产评估 4 

10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6 

11 00160 审计学 4 

12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5 

13 00058 市场营销学 5 

14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6 

15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5 

16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 总学分：77学分。 

2．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3. 不选考 00015 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

课改为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

专业所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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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B020012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0015 英语（二） 14  

3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8  

4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5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6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1 实践环节 

7 00054 管理学原理 6 

专业课 

其中 6 门

课必须参

加统考 

8 00067 财务管理学 6 

9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6 

10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6 

11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 6 

12 00152 组织行为学 4 

13 00153 质量管理（一） 4 

14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4 

15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 总学分：74学分。 

2. 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3. 不选考 00015 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

课改为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

专业所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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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106 金融学 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B020106                                

现执行专业计划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4  

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1 实践环节 

6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5  

7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8 00054 管理学原理 6 

专业课 
其中 6门课必

须参加统考 

9 00058 市场营销学 5 

10 00067 财务管理学 6 

11 00076 国际金融 6 

12 00143 经济思想史 5 

13 00078 银行会计学 5 

14 00079 保险学原理 5 

15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6 

16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 总学分：78 学分。 

2. 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3. 不选考 00015 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

课改为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

专业所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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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独立本科段）  

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B020216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3  

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1 实践环节 

6 00107 现代管理学 6 

专业课 

其中 6 门课

必须参加

统考 

7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5 

8 03325 劳动关系学 8 

9 05962 招聘管理 4 

10 05963 绩效管理 4 

11 06090 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 6 

12 06091 薪酬管理 6 

14 0609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6 

15 10052 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6 

16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 总学分：75 学分。 

2. 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3. 不选考 00015 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

课改为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

专业所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12— 

 

B030001 法律 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B030001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0223 中国法制史 5 

专业课 

其中 10 门

课必须参

加统考 

5 00226 知识产权法 4 

6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4 

7 00230 合同法 5 

8 00242 民法学 7 

9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5 

10 00244 经济法概论 6 

11 00245 刑法学 7 

12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6 

13 00247 国际法 6 

14 00249 国际私法 4 

15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4 

16 00261 行政法学 5 

17 05677 法理学 7 

18 05679 宪法学 4 

19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 本专业限非法学类专业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层次毕业生报考。 

2. 累计 94学分。 

3. 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4. 不选考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课改为

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专业所

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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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0011 行政管理学 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B030011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0034 社会学概论 6 专业课 

其中 7 门课

必须参加

统考 

5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6 专业课 

6 00316 西方政治制度 6 专业课 

7 01848 公务员制度 4 专业课 

8 00318 公共政策 4 专业课 

9 00319 行政组织理论 4 专业课 

10 00320 领导科学 4 专业课 

11 00261 行政法学 5 专业课 

12 00024 普通逻辑 4 
政治学类考生

应考专业课 13 00067 财务管理学 6 

14 00277 行政管理学 6 
非政治学类考

生应考专业课 
15 00312 政治学概论 6 

16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应考课程为 13 门。其中： 

   政治学类专业毕业生应选 00024普通逻辑和 00067 财务管理学，应考序号 1-13 的课程，总学

分为 69；非政治学类专业毕业生应选 00277 行政管理学和 00312 政治学概论，应考序号 1-11

及 14、15 的课程，总学分为 71 学分。 

2．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3．不选考 00015 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

课改为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

专业所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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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0010 英语（本科段） 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C050010                            

现执行专业计划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600 高级英语 12 专业课 

其中 6 门课

必须参加

统考 

4 00087 英语翻译 6 专业课 

5 00602 口译与听力 6 专业课 

6 00603 英语写作 4 专业课 

7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6 专业课 

8 00840 第二外语（日语） 6 专业课 

二选一 9 00841 第二外语（法语） 6 

10 00833 外语教学法 4 

专业课 

六选三 

11 00838 语言与文化 4 

12 00832 英语词汇学 4 

13 00834 英语经贸知识 4 

14 00830 现代语言学 4 

15 00831 英语语法 4 

16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总学分：56 学分。 

2．所有考生均需从序号 8-9 两门第二外语课程中选考一门，从序号 10-15 六门课程中选考三门。 

3. 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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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号：C050101                           

序号 课程代码 新课程名称 学分 属性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公共课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0037 美学 6 

专业课 

其中 5

门课必

须参加

统考 

5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6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7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8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7 

9 00540 外国文学史 6 

10 00541 语言学概论 6 

11 08738 毕业论文并答辩  考查课  

 
说明： 
1．总学分：63 学分。 
2. 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 

3. 不选考 00015 英语（二）的考生，可依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和数学等课程由必考

课改为选考课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考委办[2010]21 号文件）进行选考。选考课程不得与本

专业所设的其他课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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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分银行证书兑换分值列表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类型 
认证

学分 
备   注 

1 大学外语（日语）等级考试 4 级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0   

2 大学外语（日语）等级考试 6 级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2   

3 大学外语（日语）等级考试 8 级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4 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三级（CET）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5 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四级（CET）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6 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六级（CET）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7 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八级（CET）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8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1级（NCRE）(含

一级 B) 
教育部 社会考试 5 考委文件规定可顶替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9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2级（NCRE） 教育部 社会考试 7 
考委文件规定可顶替管理系统中的计算机应用（含

实践）  

10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3级 教育部 社会考试 9   

1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4级 教育部 社会考试 9   

12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1 级（PETS1） 教育部 社会考试 3   

13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2 级（PETS2） 教育部 社会考试 7 考委文件规定可顶替英语（一）——7 学分 

14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3 级（PETS3）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考委文件规定可顶替英语（二）——14 学分 

15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4 级（PETS4）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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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类型 
认证

学分 
备   注 

16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5 级（PETS5） 教育部 社会考试 14   

17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证书 财政部 社会考试 8  

18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证书 财政部 社会考试 11  

19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中级证书 财政部 社会考试 14  

20 全国注册会计师 财政部 社会考试 30  

21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广西区财政厅 社会考试 6   

22 会计电算化证书 广西区财政厅 社会考试 6   

23 中级会计师 广西区财政厅 社会考试 10   

24 助理会计师 广西区财政厅 社会考试 8   

25 财务管理经理人证一级（即中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社会考试 18 

以每门课程 3 个学分兑换，6 门课程，共 18 分。企

业经营模拟（一），企业管理制度精要（一），企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一）；企业会计实务（一）；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一）；中小企业投融资（一） 

26 财务管理经理人证一级（即高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社会考试 24 

以每门课程 4 个学分兑换，6 门课程，共 24 分。企

业经营模拟（二），企业管理制度精要（二），企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二）；企业会计实务（二）；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二）；中小企业投融资（二） 

27 人力资源管理经理人证一级（即中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社会考试 18 

以每门课程 3 个学分兑换，6 门课程，共 18 分。企

业经营模拟（一），企业管理制度精要（一），企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一）；组织设计与招聘培训

（一）；薪酬管理与绩效考核（一）；企业家精神

与领导艺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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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类型 
认证

学分 
备   注 

29 市场营销管理经理人证一级（即中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社会考试 18 

以每门课程 3 个学分兑换，6 门课程，共 18 分。企

业经营模拟（一），企业管理制度精要（一），企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一）；销售管理（一）；网络

营销与渠道管理（一）；品牌管理（一） 

30 市场营销管理经理人证一级（即高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社会考试 24 

以每门课程 4 个学分兑换，6 门课程，共 24 分。企

业经营模拟（二），企业管理制度精要（二），企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二）；销售管理（二）；网络

营销与渠道管理（二）；品牌管理（二） 

31 行政管理经理人证一级（即中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社会考试 18 

以每门课程 3 个学分兑换，6 门课程，共 18 分。企

业经营模拟（一），企业管理制度精要（一），企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一）；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

（一）；企业经营法规解读（一）；企业文化塑造

（一） 

32 行政管理经理人证一级（即高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工信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 
社会考试 24 

以每门课程 4 个学分兑换，6 门课程，共 24 分。企

业经营模拟（二），企业管理制度精要（二），企

业伦理与社会责任（二）；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

（二）；企业经营法规解读（二）；企业文化塑造

（二） 

    注：在证书兑换的分值上，坚持高不就低和专业就近性原则。若属于同一系列的证书在同一专业和同一学历层次上进行兑换，同时取得多个证书级

别时，取最高级别的证书进行相应分数兑换。若获得一证书并兑换后，再获得另一证书，则只兑换其增量分值。如已获得中级并兑换后再获得高级，在

兑换分数时只兑换增量分值，即高级比中级多出的分值。 

 


